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獎助金設置要點 
 

107.5.30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學術協調會修正通過 
107.9.12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5.01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09.08 西灣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11.02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國際服務，提昇服務學習熱誠及開拓國際視野，

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並於當學期因修習服務學習國 

際志工相關課程或擔任該課程教學助理而出國者。 

三、 經費來源：本獎助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或其他校內外可支援國際活動之

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四、 申請程序： 

(一) 個人申請 

1、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獎助金申請表乙份。 

2、具體服務說明與計畫書(計畫書內容需有：主辦單位、服務緣起、

服務目的、前往服務國家或地區、服務對象、服務時間及項目、實

施方式、經費預算表、預期效益、保險相關規劃等) 

3、前往國家組織地區服務機構同意函、邀請函或相關證明。 

4、當學期修習本校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相關課程之證明乙份。 

5、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 

(二) 團體申請 

1、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獎助金申請表乙份。 

2、具體服務說明與計畫書(計畫書內容需有：主辦單位、服務緣起、

服務目的、前往服務國家或地區、服務對象、服務時間及項目、實

施方式、經費預算表、預期效益、保險相關規劃等) 

3、前往國家組織地區服務機構同意函、邀請函或相關證明。 

4、當學期修習本校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相關課程之證明名單乙份。 

5、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每人乙份。 

6、授課或帶隊老師同意書。 

7、參與人員名冊乙份。 



(三) 申請文件於收件截止後，如不齊全或不符合本要點規定者，不予受理。

審查完畢後，文件恕不奉還。 

(四) 申請期間：於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每學年第一 

學期之出國案於十月及第二學期之出國案於四月) 

五、 獎助標準如下： 

(一) 服務地點為大陸地區：每人以兩萬元為上限。 

(二) 服務地點為亞洲地區：每人以三萬元為上限。 

(三) 服務地點為歐美非及大洋洲地區：每人以四萬元為上限。 

(四) 每人僅可於修習課程當學期申請獎勵一次為限。 

(五) 家境清寒與身心障礙學生除前項獎助金外，視情況增加補助(每人額 

外補助新臺幣三萬元為上限)。 

(六) 已爭取校外補助資源者、家境清寒、身心障礙學生具加分核定資格。

(七) 計畫應符合國際社區、組織或機構之需求，服務內涵具有意義性。

(八) 計畫具可執行性，包括資源整合能力、計畫流程、活動安全性。 

(九) 計畫有延續性、發展性、推廣性及影響力，並能與國際組織聯結，有

助提升台灣青年國際視野及能見度。 

(十) 獎助名額將依當年度可分配之額度訂定之。 

六、 審核程序：由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彙整申請名單送交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獎

助金審查會議審查。審查會議成員由西灣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並由西

灣學院各教育中心主任、學務處代表、國際處代表、當學期之服務學習

國際志工相關課程任課教師組成。 

七、 獲獎助學生應於確認獲獎後一個月內與服務學習教育中心簽訂行政契約

書及切結書，始可發放獎助金；該課程成績繳交前檢附活動成果報告繳

交至授課教師審核通過後，送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備查，並參加服務學習

教育中心舉辦之國際志工成果發表會。逾期未完成者將追繳全部獎助金。 

八、 計畫如有取消或變更，應事先報請西灣學院同意；計畫取消或未經同意任

意變更者，將追繳全部獎助金。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